
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联盟
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

浙高课管函〔2022〕2 号

关于开展2022年秋季学期线上一流课程（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跨校共享开课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普通高校“互联网+教学”的指导意

见》（浙教高教〔2018〕102号）、《关于推进高等学校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教高教

〔2018〕103号）以及《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的“推动学分互认，加强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

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建设，深入实施‘互联网+教学’”

“普及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将各类社会培训、技能证书、继续教

育课程和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等纳入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范畴”要

求，为促进线上一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下简称线上

一流课程）建设和应用共享，推进线上一流课程学分认定和转

换，决定开展2022年秋季学期跨校共享开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为积极配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浙江试点工作

的推进要求，本学期开始在省平台开课且加入“学期跨校共享清



单”的线上一流课程将分别上线至浙江智慧教育平台的高等教育

分平台和职业教育分平台，优质课程将遴选推荐至国家平台。

（一）高校作为线上一流课程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制定

和规范课程开课、选课、教学、评价、督导以及学分认定和转换

等管理制度。强化课程开课、选课管理，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审

查、内容审查和质量监督，确保课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

向，符合科学性、适用性要求。（高校可参考附件1的申请表进

行学期开课、选课备案程序，严格参照附件2进行跨校共享课程

的审查）。

（二）课程负责人要根据课程所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综合

考虑课程类别、教学内容、考核要求、视频时长等课程属性合理

设定线上学分。要按照省平台开课要求填写完善课程名称、课程

学分、课程类型、所属专业、课程简介、教学计划、课程教材、

授课方式、成绩评定方式、教师介绍、课程封面等课程信息并发

布课程。

（三）加入“学期跨校共享清单”的课程需向在校学生和社

会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课程负责人和教学团队要精心组织教

学，及时组织学习者进行测验、作业、考试、答疑、讨论等教学

活动，正确评价学生课程学习成绩，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每门课

程需制定和公布在线学习成绩评定办法，规范课程学习、评价的

标准和程序，确保提高线上一流课程的学习效率。各选课学校根

据学生需求和教学需要，配备与选课人数相适应的教学团队，保

证教学的正常有序开展。学期结束后，高校要强调教师为成绩合



格的学习者发放学习成果证书，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将存入浙江

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系统个人终身学习档案库开展学分认定和转

换。

二、程序和时间

课程负责人在省平台新学期新建开课或复制开课之后，选择

“2022秋”课程教学周期发布课程。新上传到省平台的课程资源

经各高校教务处在“资源管理”中审核通过后，方可被课程章节

内容引用。

各高校教务处在省平台学校管理端的“课程管理—课程审

核”中审核课程开课申请，课程通过审核后可申请加入“学期跨

校共享课程清单”。

2022年9月10日前，各高校教务处在省平台学校管理端的

“共享管理-课程共享清单”提交本校共享课程。

2022年9月15日前，省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在省平台首页

及学校管理端发布2022秋季学期跨校共享课程清单供各高校跨校

选课参考。

三、其他

跨校共享开课工作流程和操作请参照《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

开放课程跨校共享工作指南（试行）》，也可咨询省平台客服和

省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

省平台客服电话：客服咨询热线0571-28274795，服务时

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00--18:00。

课程管理中心电话：0571-89913077，0571-89913026。



附件：1.线上一流课程开课、选课申请表

2.跨校共享课程审查要求

浙江省高等学校

在线开放课程共享联盟

2022年6月27

浙江省高等学校

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

2022年6月27日



附件1

线上一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开课、选课申请表

年 季学期

课程负责人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课程开课平台 课程起止时间 在线课程专业 在线课程学分

在线课程教学形式
纯线上

混合式

线上学习成果（证

书）获得条件

本校课程名称 本校课程代码 本校课程所属专业 本校课程学分

申请人签名：

部门（单位）意见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2

跨校共享课程审查要求
（2022）

一、课程基本要求

（一）课程为慕课，服务于高等学校教学，面向社会开放。

（二）课程所有权明晰，不存在所有权、使用权争议。

（三）课程以公益性推广使用为目的，不存在商业广告行

为。

（四）内容陈旧的课程，不得加入共享。

二、政治性审查要求

（五）视频、文档等资源中涉及我国政治制度、中国共产

党、改革开放、价值观、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和海洋权

益、民族、宗教、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及相关历史人物

等方面的内容，不存在政治性、导向性错误。

（六）思政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

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

以中央马工程统编高校思政课最新版教材为依据，符合《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等文件精神。

（七）确保课程全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课程介绍页、课程

封面图、课程宣传片、课程视频、文档、链接、交流互动内容

等）政治导向、价值取向正确，不存在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冲击



政治红线的内容。

三、合法性审查要求

（八）课程全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课程介绍页、课程封面

图、课程宣传片、课程视频、文档、链接、交流互动内容等）中

涉及的地图须符合《地图审核管理规定》。

（九）无违反保密、安全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无不适

宜网络公开传播的内容。

（十）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

1.课程内容的知识产权清晰、明确，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肖像权、隐私权、商业秘密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

2.课程所有图片（含课程封面图）无知识产权问题。

3.课程所有视频（含课程宣传片）部分引用他人视频作品

时，须指明作品出处、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相关信息，引用视

频长度不宜过长；整篇使用他人视频作品时，须已取得许可并按

权利人的要求指明出处。

四、科学性审查要求

（十一）课程内容无科学性错误。

五、课程团队审查要求

（十二）课程团队须在平台通过实名认证，为高校正式聘用

的教师或企业、机构正式聘用的人员；无违法违纪记录和违背公

序良俗、师德师风、学术不端的情况。

六、教学活动与服务审查要求

（十三）教学周期设置合理，符合教育教学和自主学习规



律。

（十四）教学活动设计完整，能够根据课程类型提供在线测

验、作业、考试、答疑、讨论等教学活动并按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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